市妇联女性创业就业扶持专项
分配情况
该专项主要是发挥妇联组织桥梁纽带作用，鼓励、扶持城乡妇女创业就业。推进科技创新巾帼行动、就业创业促进行动，打造“创享宁姐”巾帼创业创新品牌，整合社会力量为女性人才和女大学生创业创新服务；实施乡村振兴巾帼行动，推进“宁姐月嫂”家政服务体系建设，开展“宁姐月嫂”等技能培训，促进农村妇女就业增收。2026年项目资金171万元，具体分配情况如下：

1、开展高新园区、高校创新创业就业服务项目36万元（面向高新园区、高校开展创新创业就业系列服务，服务巾帼企业发展）
2、城乡妇女素质提升、巾帼乡土人才培育,以及扶持帮助农村妇女助增收致富等服务项目50万元（宁姐田间大课堂提升建设、“宁姐乡土英才”选育，搭建增收平台、拓展销售渠道等）
3、“创享宁姐”巾帼创业创新系列服务和活动等35万元（开展女科技工作者、女企业家赋能服务，大力宣传优秀女性典型，促进服务女大学生就业创业创新等）
4、“宁姐月嫂”项目经费50万元。（依据：宁妇发〔2021〕12 号《关于印发<南京市“宁姐月嫂”专项资金使用管理规定>的通知》，实施乡村振兴巾帼行动，开展“宁姐月嫂”家政等技能培训，促进农村妇女上岗增收，完善巾帼家政服务体系，促进家政服务体制扩容。）
